严密防范  强化措施
筑牢太行山森林防火屏障
辉县市人民政府
各位领导，同志们：

辉县市地处太行山东南麓，全市总面积2007平方公里，其中山丘区面积占70%，森林覆盖率为25.28%，森林防火任务非常艰巨，是全省重点森林防火县（市）之一。近年来，我市认真贯彻《森林防火条例》，全面落实省、市部署，坚持“预防为主，积极消灭”的方针，采取得力措施，堵塞各种漏洞，消除火灾隐患，健全体制机制，森林防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，连续十余年没有发生重、特大森林火灾，多次被评为全国、全省森林防火先进单位。

我们的具体做法是：

一、领导重视，层层落实护林防火责任制

作为一个林业大县，我们始终把森林防火工作作为保稳定、促发展的重要内容，在思想上、组织上给予了高度重视。每年都要多次召开护林防火工作会议，全面安排部署护林防火工作，并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。对全市的森林防火工作采取市领导包乡（镇），乡（镇）领导包片，一般干部包村，村干部包组、包山头的办法，层层落实责任。同时，市政府每年都要与各责任单位签订护林防火目标责任书，并要求有关单位每年按时足额缴纳森林防火风险抵押金，以提高各级各部门对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视程度，在全市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成员单位包片抓、业务部门专门抓的护林防火格局，使防火工作责有人负、事有人办、林有人管，形成了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。

二、广泛宣传，全面提高护林防火意识

护林防火重在预防，需要全民、全社会的参与，必须强化宣传引导，提高全民护林防火意识。为此，我们因地制宜，利用各种媒体、载体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大张旗鼓地开展立体式的护林防火宣传教育，形成了浓厚的森林防火工作氛围。一是将政府通告在各乡村、景区、庙宇等重点部位广泛张贴。二是在市电台、电视台、市政府门户网站、《共城时讯》等新闻媒体开设森林防火专题。重要节日、高火险时段，还利用党政信息网及时发送防火短信，提醒大家严加防范。三是通过出动宣传车、印发宣传单等形式，开展大型专项防火宣传游行活动，每年春节到来之际，都专门印制森林防火宣传挂历免费赠送到山区每家每户。四是制作固定版面、发挥警示作用。几年来，我们先后投资50万元，在重点林区修建大型砖混彩瓷防火宣传牌500余块，遍布全市林缘和主要交通路口。五是在中小学校开设森林防火专题课，增强中小学生的森林防火意识，通过学生宣传家长、家长管理学生，使防火知识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，从而形成了全民重视、全民共同参与的森林防火大环境。

三、加大投入，强化扑火队伍和基础设施建设

为切实提高森林防火应急处置能力，确保森林火灾发生后，能够做到“打早、打小、打了”，几年来，市政府累计投入500多万元，大力开展扑火队伍和防火基础设施、设备建设，逐步实现森林防火由群众性、业余型、临时型向专业性、科学化、正规化转变，有效提高了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的综合能力。在扑火队伍建设方面，2004年率先成立了森林消防纠察大队，分设10个消防纠察中队，队员达到200余人。2008年又组建了由60人组成的专业森林消防大队，在各山丘区乡镇组建了总人数360人的半专业森林扑火队。专业森林消防大队实行军事化、封闭式管理，他们训练有素，能征善战，在火灾扑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在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，全市现有森林防火物质器材库2座、面积300多平方米，风力灭火机100台，油锯30台、二号工具3万余把，三号工具等1万余件，阻燃服、作训服等1000余套，对讲机100部。二号扑火工具免费发放到每个村，保证各村不少于30把，并及时补充。护林防火指挥部配备专用指挥车5辆、运兵车4辆、巡逻摩托车50辆。新建森林消防安全检查站4座、森林火灾监测站5座。投资30万元完善了森林防火无线远程监控系统，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，指挥中心能监控到30—5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森林资源及林火情况。

四、健全制度，狠抓各项预防措施的落实

一是严格值班制度。每年的防火期，市、乡两级防火办实行24小时值班，并坚持做到班班有领导，值班有登记，电话有记录，交接有手续。重要时段，市、乡、村三级严格实行森林火灾零报告制度，无论有无火情，必须每天一报，一旦发现火情必须立即上报，严禁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。

二是加强巡查防范。始终把火源管理作为护林防火工作的重点，每两年修订一次《森林火灾扑救预案》，对重点林区、景区、庙宇、生产作业点，采取专人负责、增加岗哨、昼夜巡山的措施，加强防范。重要节假日，各景区、林场和重点林区乡镇都组织20--50人的巡逻队，上山头，守坟头，把路口，收缴火种，严防死守，力争在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并及时处置，确保把火灾损失降到最低。三是狠抓联防，始终坚持“自防为主、积极联防、团结互助、保护森林”的原则，坚持森林资源权属有界、扑救森林火灾无界的思想，积极与相邻的兄弟县市搞好联防，把护林防火视为自己神圣的义务，做到全力以赴，积极配合，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

五、依法治林，严厉打击各类毁林案件

我市本着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的原则，坚持效能监察与法律惩戒相结合，严厉查处各类森林火灾案件。在案件查处中严格执行“五不放过”，即领导责任不清不放过，措施不落实不放过，起火原因不清不放过，责任人责任不清不放过，火灾教训不吸取不放过。对各类违法犯罪分子及责任人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刑事、行政和经济上的处分。近年来，我们共查处各类森林火灾案件19起，其中刑事案件4起，行政案件15起；刑事处罚5人，行政拘留3人，行政处罚14人。我们还通过新闻媒体，对这些林火案件及处理情况广泛宣传，起到“抓住一案、教育一片”的作用。

各位领导、同志们，我市的森林防火工作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，但与上级要求和兄弟县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。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们将按照省委、省政府的要求，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，虚心学习兄弟县市好的经验与做法，与时俱进，开拓创新，进一步加大森林防火工作力度，把森林防火工作做得更细、更实、更好，确保全市不发生大的森林火灾，为建设生态河南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

谢谢大家！
